
颱風後搶救及災修復建工程 

臨水、水上作業或有發生土石流
之虞之地區作業安全注意事項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南區勞動檢查所 



第6條 雇主對於營造工作場所，應於勞工作業
前，指派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或專任 工程人員
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適當防
護設施，以防止職 業災害之發生。 依規定應
有施工計畫者，均應將前項防護設施列入施工
計畫執行。 

溺水危害預防對策 



溺水危害預防對策（續） 

第14條：雇主使勞工鄰近河川、湖泊、海岸作業，勞工有  
          落水之虞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設置防止勞工落水之設施或使勞工著用救生衣。 
 
二、 於工作場所或其附近設置下列救生設備： 
(一)依勞工人數，備足夠數量之動力救生船，每艘船上並配備   長度

十五公尺，直徑九‧五公厘之聚丙烯纖維繩索，其上掛繫與最大可
救援人數相同之救生圈以及船鉤、救生衣。 

 
(二)有湍流、潮流之情況，應預先架設延伸過水面且位於作業場所上

方的繩索，其上掛繫可支持拉住落水者之救生圈。 
 
(三)可通知相關人員參與救援行動之警報系統。 



第15條：雇主使勞工於有發生水位暴漲或土石流之地區作業者，除依
前條之規定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建立作業連絡系統，包括無線連絡器材、連絡信號、連絡人員等。 

  二、 選任專責警戒人員，辦理下列事項： 

   (一)隨時與河川管理當局或相關機關連絡，了解該地區及上游降雨量。 

   (二)監視作業地點上游河川水位或土石流狀況。 

   (三)獲知上游河川水位暴漲或土石流時，應即通知作業勞工迅即撤離。 

   (四)發覺作業勞工不及撤離時，應即啟動緊急應變體系，展開救援行
動。  

 

溺水危害預防對策（續） 



溺水危害預防對策（續） 

第16條：雇主使勞工於有遭受溺水或土石流淹沒危險之地區中作業，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依作業環境、河川特性擬訂緊急應變計畫，內容應包括通報系
統、撤離程序、救援程序，並訓練勞工使用各種逃生、救援器材。  

  二、 對於第十四條及前條之救生衣、救生圈、救生繩、救生船、警
報系統、連絡器材等應維護保養。作業期間應每日實施檢點，以保
持性能。 

  三、 通報系統之通報單位、救援單位等之連絡人員姓名、電話等，
應揭示於工務所顯明易見處。  

  四、 第一款規定之緊急應變計畫、訓練紀錄，第二款規定之逃生、
救援器材之維護保養、檢點紀錄，在完工前，應留存備查。  

 



防汛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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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設備 



救生設備及連絡器材 



救生艇及攔截索 



橫跨水面之攔截索 



救生設備演練 



設置水位觀測人員 



依據河川特性選擇水位觀測點 



防汛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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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水位警報器 

 



現場水位警報設備 



鄰水作業職災案例 

災害經過： 
勞工從事土方搬運
整理作業作業時，
因河水流流量驟增，
淹沒堆土機，並造
成1名勞工死亡。 

防災對策： 
1.架設延伸過  
  水面之繩   
  索，並繫掛   
  救生圈。 
2.使勞工穿著   
  救生衣。 
3.備置救生   
  船（必要時  
  需有動力裝   
  置）。 

 
 


